
股票简称 ：R金田A1 股票代码：400016 主办券商 ：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：2025-013

金田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

关于鹏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

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

鹏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鹏盛所”）接受金田实业

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对公司 2024 年年度财务

报表进行审计，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（鹏盛A审字[2023]00096号）。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有

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审计意见

鹏盛所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

负债表，2024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股东权益变动表及财

务报表附注。

由于“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”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，鹏盛所无法获取

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因此不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。

二、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

（一）已处置对外投资的工商变更问题

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（二）所述，根据金田实业与重组方的协议约定，重组

方将无条件以不低于评估价值收购金田实业的下属公司，公司于 2015 年度将除

金田物业外的其他所有投资从账面予以清理。但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仍

有部分对外投资主体未完成股权工商变更手续，可能形成或有损失。

（二）其他应收款的商业实质及可回收性

如财务报表附注五（三）所述，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金田实业之子公司

深圳市金田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的余额中 37,764,784.00 元

（金田实业按照账龄已计提坏账准备 37,764,784.00 元，账面价值 0 元）,系

该子公司 2018 年与北京中投创展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购置房产合同预付的购

房款形成，但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都未交付房产，而后转入其他应收款按

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，我们未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核实该期末其他应

收款可收回性以及该债权是否构成关联方占用资金。

（三）金田物业房屋产权未登记的影响

如财务报表附注五（四）所述，金田实业实际使用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和平



路 44 号泰山大厦第三层房地产（深房地字 4202697 号），未取得产权登记证

明，我们无法判断因产权未登记而产生的对公司经营的影响。

（四）房屋租赁事项的核算准确性

如财务报表附注五（十七）所述，雅普城堡与红岗世纪签订的长期租赁合同

以及相关补充协议，并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实际租赁红岗世纪的房屋建筑物；

雅普城堡未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——租赁》进行会计核算，同时雅普城

堡也未按照租赁合同的第二次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租赁费用；如财务报表附注十

二所述，2025 年 4 月 10 日，公司将间接持有雅普城堡 51%的股份全部对外转

让，转让之后，公司不再控制雅普城堡。我们无法向雅普城堡获取充分、适当的

审计证据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。

（五）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二（二）所述的情况，本公司

2024 年度净利润为-5,280,368.91 元，连续二年持续亏损等问题，同时本公司

总部存在工资严重拖欠情况。这些事项和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金田实业持

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

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。

三、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

管理层负责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并确保公允反映，设计、执行和维

护内部控制，评估持续经营能力并披露相关事项。治理层负责监督公司财务报告

过程。

四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

鹏盛所按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，但因上述事项无法获取充

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未能发表审计意见。其已遵守职业道德守则，保持独立性

并履行其他责任。

公司董事局对该事项的说明

公司董事局认可鹏盛所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，认为其客观反映公司 2024

年财务与经营情况、风险提示合理。目前正组织董监高推进以下工作：推进已处

置对外投资工商变更降风险；核查其他应收款、追资产；跟进金田物业产权登记

减影响；规范租赁核算、完善内控；制定业务拓展、现金流优化等持续经营措施，

维护股东与投资者权益 。

特此说明。

金田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局

2025 年 6 月 25 日


